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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交通部將於日後依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」或相關法令

推動 BOT 案或類似案件時，考量得採取下列具體改善措施： 

二、於投資契約中明訂民間機構無故逾期完成工程或逾期營運

時，應賠償該部所受損失，或直接約定民間機構應對該部給

付一定金額之違約金。 

三、對於民間機構應給付權利金或回饋金之案件，將於投資契約

中明定權利金或回饋金之最遲起計時間（亦即不以民間機構

實際開始營運，才計收權利金或回饋金）。 

四、在不影響民間機構投資誘因之前提下，於投資契約中明定，

若民間機構無故逾期完成工程或逾期營運時，該部得停止依

投資契約對於民間機構之協助義務。並於法令許可範圍內，

按照營運期標準計收租金，並停止部分獎勵或優惠措施。 

五、交通部除仍將依據「興建營運合約」及鐵路法規定，嚴格督

促台灣高鐵公司辦理高鐵建設之興建營運外，日後亦將儘量

撙節總顧問支出，由該部高鐵局人員深入辦理相關監理作

業。另就日後推動之 BOT 案件，該部則將擬定同意展延營運

時程之具體標準，納入投資契約中據以執行。必要時，並將

以民間機構同意賠償該部損失，作為該部同意展延營運時程

之條件，以為因應。 

交通及採購委員

會 98、05、11 第

4 屆第 12 次會議

決議：結案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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